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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医保字〔2022〕25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，有关定

点医药机构： 

根据《江西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江西省双通道谈判药品管

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赣医保发〔2021〕15 号）《江西省医疗保

障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双通道谈判药品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赣医保发〔2022〕11号）有关规定，经各定点医药机构申

请，我局对申请资料审核、现场评估后，遴选确定了我市增补双

通道定点医药机构名单，现予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

 

附件：1.增补双通道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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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增补双通道定点药店名单 

 

 

宜春市医疗保障局 

2022 年 8月 16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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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序号 医疗机构 

1 宜春市妇幼保健院 

2 宜春市中医院 

3 丰城矿务局总医院 

4 万载诚济医院 

5 宜丰县中医院 

6 宜丰县妇幼保健院 

7 靖安县中医院 

8 樟树市中医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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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序号 药店 

1 宜春市健之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

2 双通道九江昌盛丰城国贸店 

3 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天成总店高安市瑞州分店 

4 昌盛大药房有限公司上高朝阳路店 

5 铜鼓县济春和堂药房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宜春市医疗保障局秘书科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8月 16日印发 


